
臺北市育成高級中學113學年度第1學期午餐訂購須知 

一、 學校提供午餐之目的及意義： 

提供師生於校內進食符合安全衛生營養均衡的飲食，藉由團體飲食生活，培養學生不偏食、

尊重他人及愛物惜物之良好飲食習慣，並透過午餐計畫得以整合健康飲食、永續環境、本

土農業、政策補助、生命教育、照顧弱勢等社會目的。 

二、 內容說明： 

（一）供應對象：以本校師生為訂餐對象。 

（二）供應時間：學期間上課日12:00（半天課直接放學）。 

（三）供應內容： 

餐點 
每日供應一主食、二主菜、二副菜 

排狀主餐每月8次（菜單及各菜色食材明細每月公告於學校網站） 

水果 每週供應2次水果 

乳品 每週供應1次乳品(可以入菜方式呈現) 

三、 訂餐方式： 

（一）訂餐以「期」為單位（不接受單日訂餐），填寫班級訂餐單(附表一)；一期為113年

8月30日至114年1月17日(配合學校上課日)，以訂餐單調查需求，於訂購單上勾選

「需要訂桶餐」者，視同確定會繳交餐費且同意本須知，因此請家長和同學們務必

審慎思考，確定要訂餐再進行填寫。 

（二）113學年度第1學期供餐自113年8月30日(五)至114年1月17日(五)止，每人每一餐

費為70元，以實際供餐日期計算，合計日數為98天，總計金額為98日×70元

=6,860元/人。 

（三）加訂餐或退餐每期以辦理一次為限，退餐者退費於學期末批次辦理。欲加退訂餐，

請以班級為單位，於每月15日~20日中午之前將「午餐加訂餐申請表」（附表二）

送交至學務處衛生組，並至總務處出納組繳交加訂費用，完成加訂及繳費之班級於

次月1日起加退訂餐者可開始用餐或停止用餐，未繳費者逾時不予處理。 

（四）如逢校外教學或公假才可辦理單日退費，需於7天前(上班日) 完成申請（如附表三），

無提出退費申請者，恕不予退費。 

（五）除上述原因外如欲加退餐者，異動辦理以一次為限(加訂者訂餐至學期末、退訂者退

訂至學期末)請思考清楚，不得申請單日加退餐。 

四、 繳(退)費方式： 

（一）開學後將依照訂餐調查表製做班級訂餐確認單並請導師簽名(膳食股長務必於113年

9月2日12:30前繳回學務處確認訂餐人數)，將依此單單製作三聯單收費。 

（二）欲加、退餐者每學期以辦理一次為限，依據訂餐方式至學務處衛生組辦理，經核定

後，至總務處出納組進行餐費補繳或退費申請。 

（三）辦理退餐請填具申請單(附表三)，並繳交存摺影本，經核定後，退費金額在新台幣

500以上者由總務處出納組以匯款方式退費，金額在新台幣500以下者，請同學至

總務處出納組簽領退費。 



附表一：班級訂餐單 

育成高中午餐班級訂餐單暨午餐型式調查表 

         班級：              ※請膳食股長確實調查依據學生不同用餐方式,於下表中打"v"  

座號 姓名 訂購學校午餐 自行準備 113學年上學期餐費共6,860元訂

餐確認簽名 葷食 素食 蒸便當 家長送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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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餐人數總計：     人  班級餐費總計：        元     導師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營養師登記：                  
備註： 
1.膳食股長務必於113年8月21日12:00前繳回學務處統計訂餐人數。 
2.本學期供餐共計98天，餐費6,860元，將依照此調查表製作三聯單收費。 

3.欲加、退餐者每學期以辦理一次為限，依據訂餐方式至學務處衛生組辦理，經核定後，至
總務處出納組進行餐費補繳或退費申請，本學期午餐訂購須知請詳閱校網。 



附表二：午餐加訂餐申請表 

育成高中午餐加訂餐申請單 

班級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  

座號 姓名 加訂餐日期 

(開始用餐日期) 
加訂餐合計天數 總計費用 

 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表格若不足使用，請自行列印增頁 

※ 加訂餐登記為每月15-20日中午12:30以前，用餐起始日為次月1

日。 

※ 加訂餐僅以辦理一次為限。 

※ 登記後完成繳費，並將單據繳回衛生組才算完成加訂餐程序。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衛生組登記:                   出納組繳費: 

(出納組繳費後請務必繳交回衛生組！！) 



附表三：退費申請單 

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午餐退費申請單 

申 請 人 

(學生) 

姓名 班級座號 身分證統一編號  手機  

     

家長 

(監護人) 

姓名 稱謂 身分證統一編號  手機  

     

退費起迄日期 自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月    日(留意退費規定期程填寫，超過期限恕不退費) 

退費天數 共         天 

退費原因 □公假   □喪假  □事假    □休學/轉學 □改自備 

□法定傳染病(復課日期：  年  月  日)  

家長(監護人)簽

名(請確認帳戶

影本是否繳交) 

導師簽名 

 

健康中心 
(法定傳染病才加會) 

生輔組 

 

學務主任 

 

營養師簽收 

完成簽核日期 

   年   月   日 

通知廠商日期(營養師填寫，學生免填)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 

備註： 

1. 午餐退費須由個人主動提出申請，請於期限內(供餐日3天前)，無提出申請或未於期限內完成程序，

恕不予退費。 

2. 訂餐後要改自備停餐，每學期限辦理1次，請於每月15-20日填表申請，停餐日期為次月1日起算。 

3. 校外教學或公假才可辦理單日退費，務必於公假7天前完成本申請表流程交給學務處衛生組營養師通

知廠商才算完成退費申請。 

4. 因特殊疫情，教育局指定返家修養之學生請於返校後3天內完成本申請程序並繳回學務處衛生組營養

師才算完成退費申請，無提出申請者恕不予退費。 

5. 建議以退費申請本人之帳戶影本為主，如為監護人之帳戶影本，請與上方監護人同一位，並留身分

證字號，以利完成匯款退費。 

個人或監護人存摺影本張貼處 

需有清晰的銀行名稱分行名稱、分行代碼、帳號、戶名 

(存摺請以郵局及台北富邦為主) 

 



⚫ 請假退餐流程： 

1.個人因事假、病假、公假、喪假原因退餐 

 

2.流感或其他法定傳染病原因退餐 

 

3.團體公假/班級活動退餐 

 

4.未在規定期限內補齊資料者，視為未完成退餐手續，恕無

法退費，特殊情況請務必先告知衛生組。 



附表四：午餐退費清冊 

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          學年度第       學期   學生午餐退費清冊 

序號 班級 姓  名 單價 天數 金  額 停餐日期 停餐原因 簽名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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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               計：      
(以阿拉伯填寫數字,如:1,2,3...) 

總計金額  新台幣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零   元  整(請填寫中文,如:壹貳叁肆...) 

          

營養師： 

 

衛生組長： 

學務主任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出納組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會計主任： 校長： 

 總務主任：   

          
         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 


